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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兆国际专审字（2021）第 0050 号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民办非企业的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

审核了贵民办非企业财务专项信息。并于 2021 年 03 月 29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报告文号为中兆国际审字（2021）第 0114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民办非企

业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财务专项信息。编制财务专项信息是贵民办非企业管理层的

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

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民办非企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民办非企

业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否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发表审

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

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民办非企业是否按

照相关规定编制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

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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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涉及公益事业（慈善活动）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 目 
本年捐赠额（元） 

合 计 
现 金 非现金 

一、本年捐赠收入 6,193,260.45  6,193,260.45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5,683,140.45  5,683,140.45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60,199.00  60,199.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5,622,941.45  5,622,941.45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510,120.00  510,12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510,120.00  510,12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

符合公益性目的的赠与）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元） 

用  途  
现 金 非现金 

中国扶贫基金会 1,200,000.00  

公益宝贝 -助力乡

村 学 校 素 质 教 育

项目（二期）  

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 1,000,000.00  
湖南沅陵、安化支

教项目（第三期） 

探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600,000.00  未来教育家项目  

田家炳基金会（中国香港）广州代表处 567,550.00  
云南地区志愿者教师

项目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563,000.00  
云南巧家志愿者支

教教师  

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 520,000.00  

湖南沅陵县农村新

教师培训体系建设

项目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400,000.00  

返乡优秀师范毕业

生优选、支持、培训、

发展项目  

（二）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1）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的比例  

项  目  数  额  

本年度总支出 5,607,719.94 

上年末净资产 2,732,7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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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合计 4,896,480.26 

其中：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2,889,778.03 

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志愿者补贴和保险，

以及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1,713,678.43 

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计、评估

等费用 
293,023.80 

本年度管理费用合计 559,866.16 

其中：  

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  

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 367,646.73 

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

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

债所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等 

192,219.43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179.18%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9.98% 

（三）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

托其他组

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

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以

及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发

生的相关费

用 

为管理慈

善项目发

生的差旅、

物流、交

通、会议、

培训、审

计、评估等

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志愿者教师项目  3,509,075.39 1,785,102.16 1,031,263.18 184,299.41  3,000,664.75 

未来教育家项目  2,312,808.71 1,104,675.87 682,415.25 108,724.39  1,895,815.51 

合  计  5,821,884.10 2,889,778.03 1,713,678.43 293,023.80  4,896,480.26 

（四）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明细表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年度公益总支

出比例 
用途 

未来教育家项目 

安化县职业中专

学校（安化黑茶学

校） 

151,351.81 3.09% 

用于 2020 年岗

前培训项目成

员场地费、住

宿费及餐费  

未来教育家项目 
广东省当担者行

动教育发展中心 
292,305.00 5.97% 

用于《班班有

个图书角》项

目资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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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年度公益总支

出比例 
用途 

志愿者教师项目 
巧家县马树镇中

心学校 
232,200.00 4.74% 

用于云南省昭

通市巧家县马

树镇捷豹路虎

希望小学支教

志愿者教师生

活补助  

合  计   675,856.81 13.80%  

（五）委托理财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 2020 年度对外投资中委托理财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受托人 

受托人

法定代

表人 

受托人是否

具有金融机

构资质 

委托金额

（元） 

委托

期限 

报酬确定

方式 

实际收

益 

实际收回

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陈四清 是 2,430,000.00 T+0 浮动 63,886.76 63,886.76 

合计  2,430,000.00   63,886.76 63,886.76 

（六）投资收益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 2020 年度投资收益总额为 63,886.76 元，投资收益详细情况

列示如下：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元） 上年发生额（元） 

1．中银日积月累理财产品 63,886.76 64,582.85 

合  计 63,886.76 64,582.85 

（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定义  

关联方关系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

以上受同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发起人、理事主要来源单位（1/5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共同投资方、主要捐赠人等，以及其他在实

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构成关联方。  

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如购

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资金（捐赠、

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代理、研究与开发项目转移、许可协议、代表民间非营利组织或

由民间非营利组织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武雪松 发起人 

金岩 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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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探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3）关联方交易  

2020 年度无关联方交易。  

（4）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2020 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5）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2020 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6）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2020 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7）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2020 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民办非企业上述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的规定、《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民发〔2016〕

189 号）的规定，未发现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

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财务专项信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

阅读。  

本报告仅供贵民办非企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财务专项信息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北京中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 年 03 月 29 日  


